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志愿者管理方法实

施细则（试行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完善食品学院志愿活动的管理，在志愿活动中

更科学地录用志愿者，同时规范志愿者各项志愿活动中的行为，提高

志愿活动的完成质量，彰显志愿者精神，现提出以下管理方案。

第二章 服务内容

第二条 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需满足以下要求。

（一）社会责任 志愿者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有良好的

道德品质，用实际行动传递志愿服务温暖，推动现代社会文明进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遵守纪律 志愿者应严格遵守志愿活动承办方的各项制度

规范，准时参加岗位工作，不擅自离岗或串岗，不无故缺勤。

（三）服从管理 志愿者须接受活动承办方的工作指导，服从活动

承办方的统一管理，如遇突发状况，应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活动承

办方安排，加强团队合作。

（四）参加培训 志愿者应积极参加活动承办方组织的统一培训，

明确志愿服务内容，认真学习记录。如遇问题，应及时向相关负责人

提出。

（五）尽心服务 志愿者应深入了解志愿活动各项情况，主动开展

服务工作，尽心贡献自身力量。如遇不合理要求或其他问题时，应及

时上报给相关负责人。



（六）维护形象 志愿者在活动期间应穿着统一的志愿者服装，佩

戴统一的志愿者工作证；应尊重所有被服务人员，秉承着“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不卑不亢，诚信待事，礼貌待人。

（七）安全意识 志愿者应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

能力，掌握各类突发事件下的自救和他救能力，如遇突发事件，应第

一时间通知负责人。

（八）爱护公物 志愿者未经负责人同意，不得擅自挪用志愿活动

所用的各项财物，如因特殊需要经申请同意使用后，应当加以爱护，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公物损坏，应及时主动报告。

（九）保密意识 志愿者不得对外透漏志愿活动的内部文件，因从

事志愿者服务工作而产生或取得的图片、影像、文字等各类素材，版

权归活动承办方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

（十）违规处置 如发现志愿者违反志愿者管理方案的相关规定

或不服从管理、擅自行动，对志愿活动的工作或对志愿活动造成不利

影响的，活动承办方有权提出劝告、警告，情节严重者活动承办方将

终止其志愿者工作甚至将其加入志愿者黑名单。

（十一）积极建议 欢迎志愿者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以口头或书

面形式与活动负责人坦诚交流，向负责人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三章 志愿者黑名单管理规定

第三条 关于缺勤的管理规定

（一）志愿者出现一次无故缺勤情况且无人替代出勤时，则该志

愿者将在此后三个月内不能参与任何由志愿活动承办方发布的志愿



活动。

（二）志愿者缺勤且无人替代出勤累计三次及三次以上，则该志

愿者这一学年不能参与任何由活动承办方发布的志愿活动。

（三）志愿者缺勤且无人替代出勤时，将无法获得本次志愿时。

第四条 关于换岗的管理规定

（一）志愿者成功报名志愿活动后，若累计两次换岗给其他志愿

者，则视为恶性志愿报名，该志愿者将在此后三个月不能参与任何志

愿活动。

（二）志愿者成功报名志愿活动后，若累计三次（包含三次）将

活动日期全部换岗给其他志愿者，则一学年不允许参与任何志愿活动。

第五条 黑名单管理其他细则

（一）若在志愿服务中，志愿者与被服务人员或活动负责人发生

冲突，或出现不良情绪，若经查实，属于志愿者自身原因，会依照本

管理办法将其记录在黑名单内，一学年内不允许参加任何志愿活动。

（二）进入黑名单者，在参加志愿活动时将不予以优先录取。

（三）志愿活动承办方将每月于公众号公布志愿者黑名单。

（四）进入黑名单的志愿者如若无偿志愿服务 10h，并签下保证

书，则准许将该志愿者移除黑名单。



第四章 “i 志愿”平台管理方法

第六条 “i 志愿”平台是是由广东省委联合广东省文明办、广

东省志愿者联合会等单位开发建设广东志愿者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其

建设目的是为适应志愿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民众、志愿者和志愿

服务组织及团体提供便捷的网络平台。

第七条 “i志愿”平台具有以下作用

（一）注册登记 各类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可在网上填写信息资

料，待其选择的归属单位审核通过即可使用平台。

（二）发布活动 各类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可在网上填写信息资

料，待其选择的归属单位审核通过即可使用平台。

（三）活动报名 志愿者可设置类别、组织、状态、时间、名称等

条件搜索，报名全省志愿服务活动。

（四）考勤计时 志愿者可通过 i 志愿平台进行签到签退记录活

动服务时长。

（五）激励表彰 平台采集的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志愿服务记录，

将作为全省志愿服务评比表彰的基本依据。如无特殊情况，综合测评

等志愿时均以 i 志愿系统上数据为准。

（六）交流分享 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可随时在 PC端和移动端分

享活动信息、心得体会等。

（七）组织管理 志愿者工作机构可实时掌握各地各领域开展志

愿服务的各类数据情况，为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第五章 共青团员志愿时管理规定

第八条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

行）》的通知要求，团组织及其授权的志愿者组织注册成为志愿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每年应当参加志愿服务时长不少于 20小时，

未达标者一般不得参加团内评奖评优。

未尽事宜，最终解释权归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团委所有。

食品学院团委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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